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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关于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各系、科室、实验室：

根据《青海师范大学章程》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加强学院教学指导工作，经 2019 年 6 月 5 日学院

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地理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组

成如下：

主 任 委员：王静爱

副主任委员：杨显明 毛旭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牛月、申大魁、李春花、张海峰、

周强、陈琼、高小红、葛岳静

秘 书：乔玉香

附：地理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规程（讨论稿）

地理科学学院

2019 年 6 月 5 日



地理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规程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

本科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院教学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学院决定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制定本工作规程。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组成。委员 8

人，由各系负责人及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热爱教学工作的

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

第三条 委员需具备的条件。（1）热心教学工作，有较强的事业

心和奉献精神；（2）较丰富的教学与教学管理工作经验；（3）有较

强的改革创新意识； (4)被聘后有参加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会议、接

受会议布置的工作的义务，对不宜公开的议事内容有保密的义务。

第四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学院聘任，每届任期 4 年。确因工

作需要可临时召集全体成员会议或大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学院党总

支负责人可根据工作需要列席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因人员变动及工

作需要，上述人员组成亦可相应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第五条 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设秘书 1 名，由教务办公室主任兼任，

其职责是协助处理日常工作、安排教学工作委员会会议及工作委员会

成员之间的联系。

第三章 主要任务

第六条 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省及学校的有关教育法规、

制度及相关文件精神，对学院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教学

设施、实习基地、教风学风、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建设以及人才培养

计划修订、教学评估、专业认证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研究、指导和检查，

提出具体意见。此外，对我院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理

论研究、咨询和指导。

第四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 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在主任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职责

有：

（一）认真贯彻落实学校教学工作相关规章制度，检查和评价教

师日常教学工作，如备课、课堂教学、习题作业与辅导答疑、命题与

考试、教案、毕业论文等日常教学行为，加强教学管理监督。

（二）研讨专业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计划；商讨教学

管理方面的主要文件和规章制度内容；提出专业、课程、教材、教学



模式与教学方法、实验室、实习基地、教风学风、教学管理等方面建

设措施；推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三）监督各个专业、各门课程教学评估工作的落实；审定课程

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标准和方法；撰写各门课程的评估结论。

（四）总结教学经验，推广教学成果，指导我院教学成果奖、教

学质量奖等教学奖项的申报以及各专业课程使用的教材。

（五）加强教学质量评估问题研究，审定教学质量、教学管理等

方面的评估方案及实施办法，组织教师教学效果评定工作。

（六）制定教师培训计划，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及教学水平的不断

提高。

（七）研究当前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教学

管理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工作制度

第八条 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主任主持，也可由主任委

托副主任主持。

第九条 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在每学期的开始、期中、期末召开全

体委员会议，审议教学工作计划、听取教学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根

据教学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召开全体委员会议。



第十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决策重大教学问题前应进行充分讨论，投

票表决时应有与会委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全体委员会会

议须有会议纪要。

第十一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在公示

期内如有异议，可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进行复议。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规程经全体教师讨论审议后，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确

定。本规程未尽事宜，由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确定。

第十三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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